关于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集镇旧城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
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的
通 告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湖北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80号）、《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234号、第275号）、《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操作指引》（武政规[2018]6号）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江夏区金口集镇旧城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在征收范围内及区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公示，广泛征求被征收人意见。现将征求意见、情况反馈及补偿方案修改等情况作如下通告。

一、征求意见汇总情况

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集镇旧城改造项目（一期）总户数1456户（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4月22日，征收部门共收到被征收人提交的《武汉市江夏区金口集镇旧城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回执单》1183份，收回并整理3条具体意见。

（一）关于方案补偿标准过低的意见

1、本项目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应调换建筑面积按照1:1.12的比例进行产权调换，收集意见反映调换比例过低，建议按照人均60㎡标准补偿。
2、本项目装饰装修、过渡费等相关补偿费用，收集意见反映标准过低。
（二）关于困难补助标准过低的意见

1、本项目困难补助标准，收集意见反映标准过低，建议对独生子女、复转军人提高优惠政策。
2、本项目困难补助条款，收集意见要求增加条款，如旅游开发需按照房屋面积收益百分百进行分红。

（三）关于奖励标准过低的意见

1、本项目奖励标准，收集意见反映提出额外经济补偿，建议按金口户口9万/人给予补偿，对持有营业执照的给予6万元补偿，同时买断15年社保。
二、征求意见反馈情况

1、关于反馈方案补偿标准过低的情况
按照《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公摊系数低于产权调换房屋建筑面积公摊系数的，应当对被征收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增加的建筑面积给予补助。建筑面积补助原则上不超过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10%。9层及以下的被征收房屋调换为18层及以上建筑的，建筑面积补助原则上不超过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的12%。”本项目区域内被征收房屋属于9层及以下的被征收房屋调换为18层及以上建筑的，因此《方案》中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和应调换建筑面积按照1:1.12的比例进行产权调换。由于本条对征收补偿标准无实质性影响，故本条不予修改。
按照《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被征收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补偿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按照本办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本项目《方案》中设定的400元/平方米为协商标准，是根据我区国有上土地房屋征收项目实际情况及本项目初步评估结论制定的。该标准并非最终装修补偿标准，实际装修超过400元/平方米的，由依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装修补偿费。由于本条对征收补偿标准无实质性影响，故本条不予修改。

按照《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征收住宅房屋、办公用房及其他非生产经营性用房，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前，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偿费或者提供周转用房。选择货币补偿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一次性支付被征收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偿费。临时安置补偿费由按照本办法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租赁价格评估确定，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本项目《方案》中临时安置补偿费依照上述条例执行，故本条不予修改。
2、关于反馈补助标准的情况

按照《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优先给予住房保障。对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中的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残疾人等特殊生活困难家庭给予困难补助。”本项目《方案》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残疾人等特殊生活困难家庭已设置补助条款，针对收集意见反馈的独生子女、复转军人的补助情况等无法律法规依据，故本条不予修改。
关于旅游开发需按照房屋面积收益百分百进行分红的意见，无法律法规依据，故本条不予修改。
3、关于奖励

按照《武汉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按期签约、搬迁的被征收人或者公有房屋承租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搬迁奖励。具体奖励标准由各区人民政府确定。”本项目《方案》已设置奖励条款，奖励标准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参考类似项目制定，故本条不予修改。
三、补偿方案修改情况

根据征求意见的反馈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将第三章第八条第三款内容修改为:

1.选择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给予建筑面积补助，补助标准为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含有证面积、视为合法建筑面积和历史无证房打折后的建筑面积）的12%。
2.选择产权调换的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实际选择的产权调换房屋中的应调换建筑面积的房屋价值超出相应面积被征收房屋价值与本款第1项相应建筑面积补助的总价值部分，给予补助，补足价值差价。超出应调换建筑面积部分不给予本补助。
特此通告。

附件：江夏区金口集镇旧城改造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
2020年12月29日
